
南 宁 市  良 庆  区 财 政 局

关于良庆区政府集中采购中心2023年度政府
采购执行情况考核结果的公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财政部 监察部关于

印发@集中采购机构监督考核管理办法@的通知》(财库(2003@

120号)和《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@广西壮族自治区集中采购

机构监督考核管理实施办法@的通知》(桂财采@2006@14号)

的规定，现将良庆区政府集中采购中心2023年度政府采购执行

情况考核结果公告如下:

一、考核单位名称

南宁市良庆区财政局

二、被考核单位名称

南宁市良庆区政府集中采购中心

三、考核内容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财政部 监察部关于

印发@集中采购机构监督考核管理办法@的通知》(财库(2003@

120号)和《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@广西壮族自治区集中采购

机构监督考核管理实施办法@的通知》(桂财采@2006@14号)

等相关规定，结合日常监督工作情况，对良庆区政府集中采购中

心2023年度政府采购执行情况，具体包括基础工作、代理程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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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质量和业绩、执行法律纪律情况、信息统计等5类19项指

标进行监督考核。

四、考核方法

通过单位白查白评、现场监督考核、抽查项目资料、核对公

告信息、征集评价意见等方式进行。

五、考核成果

对本次监督考核工作，良庆区政府集中采购中心态度认真、

积极配合，按照相关文件规定、对照考核指标进行了细致的白查

白评工作，并及时提交白查报告及相关材料，在现场监督检查、

抽查项目资料竿环节中积极主动配合监督考核工作。在2023年

度政府采购活动中，良庆区政府集中采购中心能较好地按照政府

采购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规定开展工作，根据政府采购规定的程

序，签订委托代理协议，向采购人提供采购代理服务，严格执行

采购方式制度，依法依规抽取评审专家、组织评审委员会，做好

采购活动的现场组织管理，采购各环节程序合法规范。

但考核过程中仍然发现一些问题，主要如下:一是未按要求

于每季度组织开展内部业务培训二次以上，未积极参加财政部门

组织的年度业务培训考核;二是存在项目招标文件编制出现差错，

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不够细化、量化不足;三是考核期内有供应

商质疑和投诉的现象，且同一项目出现多次投诉现象，质疑答复

专业性不强;四是部分项目档案中缺少中标确认函和中标公告等

材料，且中标通知书和中标公告日期不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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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考核结果等次

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集中采购机构监督考核管理实施办

法》的相关规定，结合2023年度良庆区政府集中采购中心日常

工作、自查情况和现场考核检查情况等综合评价，良庆区政府集

中采购@，心2023年度政府采购工作考核结果等次为优良。

七、工作建议

对监督考核中发现的问题，我局已从加强综合业务培训和专

业内容学习、强化档案制度建设、落实政府采购相关政策、提升

询问质疑答复质量，进一步健全内控制度等五方面提出工作建议，

并要求良庆区政府集中采购中心对照存在的问题及相应工作建

议认真、及时进行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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